
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 

鉴于公司 2017 年 7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《关于变

更经营范围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《公司章程》以下条款进行修订： 

1、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三条原规定： 

“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是：珠光材料、云母生产、销售。自营和代

理本企业产品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除外。” 

现修改为： 

“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是：珠光材料、云母生产、销售。自营和代

理本企业产品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除外；研发、

生产和销售磷酸铁锂、钛酸锂等锂电池正负极材料及以石墨烯等材料予以改性的

终端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。” 

2、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不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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